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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水分检测 卤素快速干燥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卤素水分测定仪快速测定粮食含水量的方法原理、仪器要求、操作步骤、结果表述及精密度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含水量不超过17.0%的粮食（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和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样品的水分含量的测定。
当使用本方法获得的结果有争议时，以仲裁法为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5497 粮食、油料检验 水分测定法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JJG 658 烘干法水分测定仪检定规程
术语和定义
3.1 卤素水分测定仪
基于红外线辐射加热失重原理直接对称量样品表面分离物或水分进行计量分析的仪器，其烘干加热元件为卤素灯。
3.2 水分(水和挥发成分的含量)
样品烘干前后的质量差与样品烘干前质量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3.3 关机模式
用于确定卤素水分测定仪的自动测试结束的判定方法，并显示测定结果。
3.4 失水速度
样品失去水分的速度，即烘干过程中单位时间内样品的质量变化量。
3.5 失水速度判定法
关机模式中判定样品烘干过程结束的方法，即当样品的失水速度不大于设定值时，样品的烘干过程结束。 
3.6 试样盘
用于直接承载被测对象的容器。
原理
通过水分测定仪称量装置对被测样品进行称量，再经烘干加热装置去除该样品中的游离水、部分结合水和易挥发成分，得到样品烘干后的质量，从而计算获得样品的含水量(或百分比）。
仪器设备
5.1 卤素水分测定仪：符合JJG 658检定规程，水分测定范围 0.5 g/100 g~100 g/100 g，读数精度 0.01g/100 g，称量精度小于或等于1 mg。
5.2 水分测试粉粉碎磨：粉碎过程迅速，无明显发热现象，避免外部空气影响试样水分含量；粉碎过的试样应达到所需粒度要求。
试样制备
按表1规定的方法制备试样。制备后样品立即装入干净密闭容器中备用。

表1   试样制备要求
	类别
	分样量,g
	制备方法

	稻谷、小麦、玉米、大米
	30-50
	除去大样杂质和矿物质,粉碎细度通过1.5mm圆孔筛的不少于90%

	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
	30-50
	粉状样品，混匀


操作步骤
（1）设置仪器参数。
干燥温度：140 ℃（适用于稻谷、小麦、玉米、大米），105℃（适用于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
升温程序：全功率升温达到设定温度并保持恒定；
关机模式：失水速度判定法，1 mg/10 s~140 s。初次使用时，在设置好其他仪器参数后，通过检测参考样品，或采用与烘箱仲裁法对比检测确定关机模式。
（2）按（1）设置好相应的仪器参数，根据仪器操作说明，打开遮风盖，放上干燥洁净的试样盘，关闭遮风盖，去皮。加入制备好的样品4.000 g±0.1 g，迅速且均匀地平铺于室温状态的干燥试样盘中，关闭遮风盖,启动烘干程序，测试开始。待测定完成后，记录下显示的测定结果。
（3）质量控制：仪器应定期进行法定检定校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温度校准器件进行温度单元校准。日常使用中亦应做好仪器的维护和保养，做好期间核查工作。
（4）建议使用环境：温度≦40℃，湿度≦80%。
[bookmark: _GoBack]（5）其他注意事项可见仪器说明书或操作规程。
结果与表述
直接记录仪器显示的测定结果，单位为（g/100 g）。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3g/100 g，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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